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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治国与经济法的若干问题

杨摇 紫摇 烜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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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的主

要法律和政策依据

(一)宪法和法律依据

1999 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冶将其作为宪法的第 5 条第 1 款。 这是

中国近现代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 2000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第 1 条规定:“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冶。 《宪法》第 5 条和《立法法》第 1
条的规定为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二)党的政策依据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 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

党的政策依据。 2002 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现行宪

法公布实施 20 周年的大会上强调:“实行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这是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冶。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是治国理

政的基本方式冶。 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

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冶,通过了《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
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可以

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法治新时代,进一步

夯实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政策

基础。

二摇 依法治国的内涵

依法即依靠法。 治国即治理或管理国家。 依法

治国,是指依靠法治理或管理国家。 就是广大人民

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

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

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 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一种

治国方式。 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法治理或管理的国

家。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在
于是否有切实发挥作用的宪法。 宪法能够实实在在

发挥作用的国家,就是法治国家。 即宪法得以信仰,
宪法得以遵循。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

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

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法规体

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
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冶因此,依法治国的主要

内容是:(1)依法治国的“法冶是指广义上的法律,根
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包括: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 (2)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主体地位。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
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

社会主义法治。 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充

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

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

推进。 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

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

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

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3)坚持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
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

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法律的特权。 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

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 (4)坚

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必须

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
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

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5)立法机关

要依据《宪法》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

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 (6)依法治

国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行政机关

要严格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

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

事务。 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司法机关要公正

司法、严格执法。 总之,依法治国要求各国家机关切

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摇 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什么是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的关键语

词是“法冶。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应该正确认识什么是法,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实

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些学者把

非国家机关制定的规则视为法,把不是以国家强制

力保证实施的规则也视为法。 这是对法的不正确

理解。
依法治国的法即广义上讲的法律。 我国《宪

法》第 3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

前律平等。冶其中“法律冶,是从广义上讲的。 根据我

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广义的法律包括: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狭义的法律包括: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冶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

其他法律冶。

四摇 要正确认识什么是法,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法

学关于法的概念和特征

(一)法的概念和特征问题的重要性

法的概念问题是法学理论中的首要问题。 只有

深入研究并正确了解法的概念,才有助于正确了解

法的特征和法的其他理论问题以及法的实际问题。
这是发展法学的需要,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 的

需要。
明确法的概念和特征是正确认识作为法的组成

部分的经济法等各种法律部门的概念和特征的

前提。
(二)法的概念

关于法的概念的定义,著名法理学家中国人民

大学孙国华教授在《法理学》一书中指出:“法是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

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

系统。冶著名法理学家吉林大学张文显教授主编的

《法理学》(第 2 版)中指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

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

决定的统治阶级 (或人民) 意志……的行为规范

体系。冶
本人在《国家协调论》一书中指出:“法是由国

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以国家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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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的总称。冶 [1]

(三)法的特征

1、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列宁指出:“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以全俄苏维埃

代表大会的名义颁布的法案冶。 “新政权颁布了符

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冶。 “必须

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冶 [2]。 苏维埃政权“颁布过

的法令,确定了的法规冶 [3]810。 毛泽东同志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冶 [4]349这表明,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的。
著名法理学家北京大学沈宗灵教授在他主编的

《法理学》 一书中指出: “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 这一特征明显地表明了法与其他社会规范,
例如道德、宗教规范,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以

及其他习惯礼仪等的差别。冶
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第 2 版)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法学……把非国家主体创造或发展的

规范体系排除在法的范围之外。冶
笔者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即法是由

法定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 国家制定的法即制

定法。 制定法,是指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

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为表现形式的法。 国家

认可的法包括习惯法和判例法。 习惯法,是指由国

家认可并赋予法律约束力的习惯。 判例法,是指由

国家认可并赋予法律约束力的判例。 不是法定的国

家机关无权制定或认可法。
2、法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对资

产阶级观念进行批判时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

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

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

活条件来决定的。冶 [5] 列宁指出:“法律是什么呢?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冶 [3]48 “法律就是取得

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冶 “新政

权颁布了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希望的法

律冶 [2]14,117。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

“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 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

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冶 “我们的宪法草

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

国人民的积极性。冶 [4]326,328这表明,法是体现统治阶

级意志的。
沈宗灵教授在他主编的《法理学》一书中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共

同意志的体现冶。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决不是‘超
阶级爷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作为一个整

体来说,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冶
笔者认为,统治阶级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

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
法所体现的国家意志也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

意志。 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

件决定的。 这就是法的阶级本质,也是经济法和其

他法的阶级本质。 如果认为法是体现全体社会成员

“共同意志冶的,认为经济法是“社会公共意志冶的体

现,否认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法的阶级本质,那是一种

超阶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3、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列宁指出:对于“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冶必须

“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冶 “一般是用什么来

保证法律的实行呢? 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
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冶 [2]139,141毛主席指

出:“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冶。 “严
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认为坏人的人,必
须惩办。冶 [6] 这表明,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

施的。
沈宗灵教授在他主编的《法理学》一书中指出:

“法必须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也即对违法行

为实行不同形式的追究以至制裁。冶
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 (第 2 版)指出:

“是否具有国家强制性,是衡量一项规则是否是法

的决定性标准。冶
笔者认为,法定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法是为

了法的实施。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保

证法的实施。 非国家机关制定的其他社会规范也是

为了其实施,但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例

如,政党、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是

由各该组织的内部纪律保证实施的。
4、法是由特殊的社会规范组成的

(1) 社会规范的概念

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内部调整人们相互关系

的行为规则。
(2) 法律规范的特征

组成法的社会规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即
法律规范。 其特征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统

治阶级意志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3)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有三个部分组成:假定是

法律规范中指出适用该规范的条件或情况的部分;
行为模式是法律规范中指出人们权利和义务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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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中指出,对于合法行为的有

效性的承认、保护,以至对于行为人的奖励和对于违

法行为的有效性的否认,以至对于行为人追究法律

责任的部分。

五摇 实行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经济法的概念、地
位和体系,充分发挥经济法的重大作用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

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由于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这种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包括市场监

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于是也可以认为,在实行市

场经济的国家,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

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的地位

1、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经
济法是我国的一个“法律部门冶。

我国的法学名著,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

学》,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孙国华、朱景文主编

的《法理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汇编》 (第
2 辑),张福森主编的《干部法律知识读本》,沈宗灵

主编的《法理学》,一致认为经济法是我国的一个法

律部门。
凡是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

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

律部门,决定于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 经济

法的调整对象有一定的范围,同其他法律部门的调

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既不交叉,也不重叠。
2、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一个法律部门的重要性如何,决定于该法作用

的大小。
经济法的重大作用包括:保护经济法主体的合

法权益,维护经济秩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

经济效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经济法的体系

1、经济法体系的概念

经济法体系是由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经济法

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2、经济法体系的结构

经济法体系的结构,是指经济法体系究竟是由

哪些层次、哪些门类的经济法部门组成(或构成)

的。 形成经济法体系的结构的依据,是经济法调整

对象的结构。
经济法体系的结构的内容包括市场监管法和宏

观调控法。
市场监管法,是指调整在国家进行市场监督管

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简言

之,市场监管法是调整市场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 市场监管法是属于经济法体系的一个法律部

门,它本身又有自己的体系。 市场监管法体系是由

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市场监管法部门组成的有机

联系的统一整体。 对于市场监管法,以调整对象为

标准可以划分为市场准入与退出法、竞争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等,然后,可以继续划分。
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在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

活动进行调节、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 简言之,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宏观调控

法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宏观调控法是属于经济

法体系的一个法律部门,它本身又有自己的体系。
宏观调控法的体系是由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宏观

调控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对于宏观

调控法,按照调整对象为标准可以划分为计划法、财
政法、中央银行法、价格调控法等等;然后,可以继续

划分。
(四)充分发挥经济法的重大作用

如前所述,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因

为经济法具有重大作用,实行依法治国应该充分发

挥经济法的重大作用;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实行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六摇 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制定《经济法纲要》

(一)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制定《经济法纲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冶,

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冶。 我国

《立法法》第 1 条中规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冶这表明,实行

依法治国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符合中国国

情的,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规范性文件体

系。 规范性文件体系包括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

性文件《宪法》以及《宪法》统率下的基本规范性文

件、主要规范性文件、辅助规范性文件等。
《经济法纲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

要》的简称,《经济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法》的简称。 它们属于《宪法》统率下的基本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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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当前,应抓紧制定《经济法纲要》,在条件成熟

的时候,再制定《经济法典》。 这都是“完善以宪法

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冶的需要[7]。
(二)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完善中国经济法规范

性文件体系,制定《经济法纲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

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力争在‘七五爷期间建立

起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冶。
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八五期间,
要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冶

上述重要文件提出的经济法规体系,即经济法

规范性文件体系,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重要组成成分。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需要完善中国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
《经济法纲要》将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经济法

规范性文件体系中的基本经济法规范性文件,相对

于其他层次的经济法规范性文件来说,其调整对象

范围广、稳定性强、法律效力高,是处于统率地位的

基本法律[7]。
在多层次的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中,如果没

有《经济法纲要》,就缺少了最主要的、关键的一个

层次,表明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尚未建立,更不完

备。 所以,制定《经济法纲要》是完善中国经济法规

范性文件体系的需要。
(三)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法律制度,制定《经济法纲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冶,“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冶,“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市场监管冶。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实行依

法治国需要制定调整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的基本法律《经济法纲要》。 这有助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更好地发挥经济法规范性文

件体系的整体功能:完善市场监管,实现市场功能,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宏观调控的长处,防
止或消除经济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优化资源

配置,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是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能够有力地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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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veral Problems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Economic Law

YANG Zi鄄xu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摇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in legal and policy basis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country under rule of law means governing or manag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Ruling should be related to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law; To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law, you must explicitly clarify Marxist jurisprudence on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w; To rule a country by law should have the right knowledge of the concept, status and system of economic law,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economic law and develop the outline for economic law.

Key words:摇 Rule a country by law;摇 concept of law;摇 characteristics of law;摇 concept of economic law;摇 status of economic
law;摇 system of economic law;摇 important role of economic law;摇 outline of econom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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